
省直单位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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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与申请

人关系
	申请人

职  级
	工作单位
	年  度

总收入

	
	申请人
	
	
	
	
	
	

	
	配偶
	
	
	
	
	
	

	
	共同申请的其他家庭成  员
	
	
	
	
	
	

	
	
	
	
	
	
	
	

	
	
	
	
	
	
	
	

	
	
	
	
	
	
	
	

	申请家庭住房情况
	房屋座落及单元号
	建筑面积
	产权性质

	
	
	平方米
	

	
	
	平方米
	

	申请家庭成员住房情况证明

	①本单位申请人         同志,在本单位未购买政策性住房,未领取征收公有住房货币补偿款，有(  )无(  )租住公有住房,建筑面积

       M2。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②本单位         同志,在本单位未购买政策性住房,未领取征收公有住房货币补偿款，有(  )无(  )租住公有住房,建筑面积

       M2。
  本社区(村)         同志,是(  )否(  )居住在本社区(村),位于                    。              
              单位（或居（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③本单位         同志,在本单位未购买政策性住房,未领取征收公有住房货币补偿款，有(  )无(  )租住公有住房,建筑面积

       M2。
  本社区(村)         同志,是(  )否(  )居住在本社区(村),位于                    。            
              单位（或居（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④本单位         同志,在本单位未购买政策性住房,未领取征收公有住房货币补偿款，有(  )无(  )租住公有住房,建筑面积

       M2。
  本社区(村)         同志,是(  )否(  )居住在本社区(村),位于                    。
              单位（或居（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⑤本单位         同志,在本单位未购买政策性住房,未领取征收公有住房货币补偿款，有(  )无(  )租住公有住房,建筑面积

       M2。
  本社区(村)         同志,是(  )否(  )居住在本社区(村),位于                    。     

              单位（或居（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⑥本单位         同志,在本单位未购买政策性住房,未领取征收公有住房货币补偿款，有(  )无(  )租住公有住房,建筑面积

       M2。
  本社区(村)         同志,是(  )否(  )居住在本社区(村),位于                    。     

              单位（或居（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家庭成员收入及相关情况证明

	①本单位申请人        同志,系在编在职(  )、合同制（ ）、离退休(  )、服务满1年劳务派遣（ ）人员,     年参加工作,    年离退休,累计工龄(周年)   年,职级为        ,年度总收入      元,按《省直单位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评分表》合计得分    分。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②本单位        同志,年度总收入      元。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③本单位        同志,年度总收入      元。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④本单位        同志,年度总收入      元。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⑤本单位        同志,年度总收入      元。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⑥本单位        同志,年度总收入      元。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承诺
	    ①本人(和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在福州市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及单位主体所在县（市、区）均未曾购买政策性住房（含参加集资建房、购买公有住房、解困房、公房拆迁安置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以及购买其他带有政策优惠性质的住房等）,未承租公有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未享受任何租金优惠、租金补贴政策，且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②本人(和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提交的所有附件材料和以上表中填写的所有内容均属实。以上情况如有不实,本人(和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愿意承担一切责任;③本人(和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声明同意审核机关调查核实本人家庭住房、资产、收入及其他与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有关的情况。
申请人(签字)：                            配偶（签字）：


申请人联系电话：

注: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填表须知
填表须知:

    1.本表一式一份，用蓝、黑墨水填写或打印,打印时应双面打印,不得复印和涂改。签字处须本人手写签字。若没有本表某一栏目所列情况的,请以斜线将该栏划去。

    2.“申请家庭成员情况”中“配偶”一栏,若申请人丧偶的,应填写已故配偶姓名,并注明去世时间。家庭成员总数超过6人的，按表中内容另行出具住房、收入及相关情况证明材料。
    3.“年度总收入”指申请当月前12个月的总收入,为应发工资、津补贴、奖金、单位为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其它实物形式折算收入和货币化收入等的总和扣除掉个人所得税、个人应缴纳的社保、医保、失业保险后的部分。在现单位工作未满12个月的,按现单位月平均收入水平换算。

4.“申请家庭住房情况”应填写申请家庭成员在福州市城区（包含周边县市）范围内居住或拥有产权的全部住房情况,“产权性质”分为:自有产权、租住公房、自租私房、借住他人住房。

5.申请家庭成员有工作单位的由工作单位在本表相应栏目中签注意见并加盖公章；无工作单位的提供已登记失业信息的就业创业证及户口簿或居住证，住房情况证明由所属居委会或村委会签注意见并加盖公章；配偶已故但生前有工作单位的由生前工作单位在本表相应栏目中签注意见并加盖公章。家庭成员已成年但属在校学生的由学校另行出具“×××(姓名)系本校在读学生,未就业”的证明,家庭成员属未成年子女或者定居国外的,在本表相应栏目中可不签注意见及加盖公章。

6.在本表相应栏目中加盖公章或者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时,应加盖单位本级公章。若所在单位为省(部、军)级单位,可加盖内设办公厅(室)或主管该项业务的一级内设机构的公章;由学校出具属在校生证明的,可加盖院系一级的公章。

7.申请家庭应提交以下材料:①申请家庭成员的有效身份证件,申请人户口簿,未成年子女无身份证件的提供相关户籍证明材料,家庭成员定居国外的提供护照或当地身份证件以及当地的收入情况证明材料;②已婚申请人的结婚证,未婚申请人本人手写的未婚声明书(按指印),离异申请人的离婚证及离婚协议或离婚判决书,丧偶申请人的配偶死亡证明材料;③申请家庭成员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产权证或购房合同,家庭成员无私房的提供现住房租赁合同、产权证或其他现住房产权性质相关证明材料;④福州市和单位主体所在县（市、区）不动产登记部门开具的申请人和家庭成员的个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现状和历史）原件;⑤申请人职务任命文件、录用通知、聘任书等属在编在职干部的证明材料；已离退休的申请人提供离退休证;申请人属合同制干部职工的，提供聘用合同等证明材料；申请人属劳务派遣职工的，由用人单位出具服务满1年的用工证明材料；⑥在职的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住房公积金账户（含住房补贴账户）个人基本信息网页打印件；⑦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公示情况证明材料;⑧申请人属《省直单位公租房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的优先配租对象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8.申请家庭提交的附件材料凡属复印件的,应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盖章证明其材料的真实性。
9.上报的申请表及相关申请材料恕不退还。

